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表


	                               
	
	
	
	
	
	
	
	
	
	

	学生基本信息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民族
	
	户口性质
	□城镇户口  □农业户口


	
	毕业中学

	

	
	入学前户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手机
	
	即时通讯（QQ号）
	

	
	通讯地址

	
	邮编
	

	共同借款人
	姓名
	
	电话
	
	与学生关系
	□父  □母 □近亲  □其他

	
	身份证号
	
	手机
	
	健康状况
	□健康  □患病

	
	家庭地址

	
	邮编
	


	就学信息
	高校名称
	扬州大学

	
	院系名称
	
	专业名称
	

	
	入学年份
	
	学制
	
	毕业年份
	

	
	学历
	□硕士  □本科
	学号
	

	
	专业学科类别
	

	申贷信息
	申请学年
	2011-2012学年
	年限
	
	贷款金额
	

	
	申贷原因
	□孤儿  □烈士子女  □无收入  □重病户  □低保户  □双下岗  □纯农户  □低收入

□因灾致困  □其他

	
	代理机构
	不填
	帐户名
	不填

	
	代理结算网点
	不填
	帐号
	不填

	签字
	借款人签字确认：
	
	
	
	
	
	
	

	
	    本人保证上述信息属实。
	
	
	学生签字：____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

	资格审查情况
	贷款证明出具单位 扬州大学 审查意见：
	
	
	

	
	    借款学生、共同借款人情况属实，同意推荐。
	
	
	
	
	
	

	
	
	
	
	
	
	
	
	
	
	
	
	
	（加盖公章）

	
	
	
	
	
	
	
	
	
	
	
	
	
	____年____月____日

	
	联系人：
	  翟永亮  
	联系电话：
	   051487991335            
	
	
	
	
	
	

	
	县（市、区）资助中心审查意见：
	
	
	
	
	
	
	
	

	
	
	
	
	
	
	
	
	
	
	
	
	
	（加盖公章）

	
	
	
	
	
	
	
	
	
	
	
	
	
	____年____月____日

	填表说明：

	
	1、本表是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或在校生，在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助学贷款的申请审批表。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须如实填写表内所列示的各类信息。
2、借款学生户籍所在地应为本县（市、区）；借款人必须是已被国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认定的普通高校或高等职业学校正式录取，并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借款学生家庭确实为经济困难家庭，借款学生需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记录。
3、共同借款人主要是指借款学生父母。如借款人为孤儿，共同借款人则为其他法定监护人、或自愿与借款学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4、借款学生应根据录取院校、专业的学制选择申请贷款的期限。贷款期限上限为“在校年限+10年”，最长不超过14年，最短不低于6年。
5、申请贷款金额不低于1000元，不超过6000元，且必须为整数。
6、资格审查单位包括：高等院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就读高级中学和市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查单位需加盖公章。
7、本表一式两份，可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www.csls.cdb.com.cn）下载打印或在县（市、区）资助中心领取。

	
	

	
	

	
	

	
	

	
	

	
	
	
	
	
	
	
	
	
	
	
	
	
	
	
	


�请仔细阅读表格右侧的批注说明和最下方的说明，认真填写表格中的内容，因自身填写错误等原因导致贷款未能审批通过，责任自负。


�户口转到学校的选择城镇户口，户口未转到学校的根据入校前户口性质选择城镇户口或农业户口


�写清省、市、县、中学详细名称


�写清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小区、门牌号


�能收到信件的家庭地址


�写清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小区、门牌号





